
云阳县人民政府

关于谭可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

云阳府人〔2026〕12号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经2026年4月7日，云阳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111次常务会议决定：

任命

谭可同志为云阳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（兼）；

龚海荣同志为云阳县人民医院院长（试用期1年）；

冯阳同志为云阳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（试用期1年）；
张姝同志为云阳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（试用期1年）。

免去

朱本华同志的重庆市云阳盘石中学校校长职务。

                 云阳县人民政府  

2026年4月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
